
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都

分公司绵阳管理处辖区电子安全设施维修

服务比选公告 

为切实做好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都

分公司绵阳管理处辖区电子安全设施维修维护工作，保障管

理处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稳定运行。按照川北公司《四川省川

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川北司〔2022〕

259 号）规定，本比选项目绵阳管理处辖区电子安全设施维

修服务比选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比选。 

1.比选人及发包人 

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

2.项目概况 

2.1 比选项目 

绵阳管理处辖区电子安全设施维修服务比选 

2.2 合同期限 

签订之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3.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

3.1 资质要求 

3.1.1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、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、基

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表； 



3.1.2 员工至少 2 人持有电工特种作业资格证。 

3.2 相关要求 

（1）比选申请人从事高速公路涉路施工作业 2 年及以

上。 

（2）比选申请人五年内无违法记录（“信用中国”

（ www.creditchina.gov.cn ）、 “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”

（www.ccgp.gov.cn）等网站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相关记

录）。 

4.比选文件的获取 

4.1 凡具备上述条件并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比选申请人，

请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 09 时 30 分至 2025 年 12 月 19

日 17 时 30 分，在川北公司绵阳管理处安全环保科领取比选

文件，或在本网站自行下载文件。 

4.2 比选公告、比选文件补遗书（如果有）、评选结果公

示由比选申请人在四川省川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s://cbgs.scgs.com.cn/）上自行下载。比选申请人应实

时关注上述网站，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，比选人不再另行通

知。如有问题或疑问，应及时与比选人联系；逾期未联系的，

比选人视为比选申请人没有任何问题和疑问，或是已收到或

默认已收到，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比选申请人负责。 

4.3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比选文件之前不需要向比选人以

任何方式提供有关比选申请人的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。 



5. 比选申请文件的送交及相关事宜 

5.1 现场踏勘及比选申请预备会 

踏勘现场：比选人 不组织 。 

比选申请预备会：比选人 不召开 比选申请预备会。 

5.2 比选申请文件送交的时间 

送交的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2 日 09 时-- 10 时

(北京时间，下同)，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按要求密封完好的比选

申请文件以面交方式送达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龙门镇川北

高速绵阳管理处一楼安全环保科。比选人接收文件后，定于

2025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-- 10 时 30 分在绵阳管理处三楼会

议室举行公开开标，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认开标结

果。 

5.3 逾期送达的、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比选文件

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，比选人将予以拒收。 

6. 发布公告的媒介 

本次比选相关公告、资料发布媒介见下表： 

序号 信息发布阶段 
媒体名称 

（https://cbgs.scgs.com.cn/） 

1 比选公告 发布（12 月 17 日-19 日） 

2 比选结果公示 发布（12 月 24 日-26 日） 

7. 评选办法 

本次比选采用单信封形式，资格后审。评审方法采用综



合评分法。 

8.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比选。 

9. 比选工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

10. 公示制度 

评选结果公示：比选人在收到评选报告之日起 3 日内，

将比选结果在四川省川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s://cbgs.scgs.com.cn/）上公示 3 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

公开监督。比选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选结果有异议的，

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。 

11. 相关须知 

11.1 比选申请人在投标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，由申请

人自理。 

11.2 比选人不组织服务项目考察 

12.联系方式 

比选人：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

地  址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绵广高速绵阳管理处 

电  话:  15881679597 

联系人： 杨先生 

网  址：https://cbgs.scgs.com.cn/ 

 

 

 




